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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物协〔2021〕1 号

关于成立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筹备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社团管理条例》和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

章程》规定，2021 年协会需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，进行

换届选举。为做好筹备工作，开好会员代表大会，决定成立

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。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

组 长：

卢丹宇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副组长：

王宏俊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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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王卫忠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包头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董庆玲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呼伦贝尔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黄桂珍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赤峰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刘 宇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通辽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郭志仪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锡林郭勒盟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尚 宏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乌兰察布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王 荣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鄂尔多斯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闫 萍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阿拉善盟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长

陈明勇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

组 员：

张忠军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张立青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申向阳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

3

李泽民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闫丽君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符永刚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姜汉普 兴安盟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

宋九成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贾晓峰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倪宏玲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王 彪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郭 军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王炳菲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张国民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李渊波 巴彦淖尔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王文光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李 霞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李海涛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王 彬 乌海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

马 红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

段露芳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高级顾问

李文生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监事

邓俊铎 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秘书长

二、工作职责

1.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，拟定、审议、推荐第五届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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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理事、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、常务理事、

监事候选名单。并经自治区住建厅、民政厅、社会组织党建

办审核同意后提交会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进行选举。

2.修订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章程》。结合党建

工作、业务范围、议事程序等起草章程修订草案，章程修订

草案报自治区民政厅核准同意后，提交会员代表大会审议。

3.修订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会费标准和缴纳办

法》。优化理事以上会员单位会费交纳方式（按届收取），

节约协会秘书处人力资源，加强会员服务，会费标准和缴纳

办法修订草案提交会员代表大会审议。

4.修订《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协会自律公约》。结合

当前行业发展情况，广泛征求会员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

改，提交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审议。

5.起草四届五次理事会工作报告、财务报告、监事报告，

形成审议稿，提交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审议。

6.收集各会员单位提交的其他重要议案、工作建议，提

交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审议、讨论。

7.组织本地区会员代表出席会员代表大会，保证会议的

合法有效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请各领导小组成员高度重视换届工作，积极参与筹备

工作，提出推进和提高协会工作效率的好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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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协会秘书处，负责换届工作的具

体联络、协调、筹备和落实。

3.联系方式：邓俊铎 0471-4921723/18947171193，

黄 磊 0471-4921722/15354819939。

2021 年 1 月 5 日


